
附 錄 H  
(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表 格  B A 8 A  
 

建 築 物 條 例  
(第 1 2 3 章 )  

第 1 4 ( 1 ) ( b )條  
建 築 物 (管 理 )規 例  

第 3 1 條  
 

 
提 出 同 步 同 意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  

 
 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

 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
 

  *  本 人 ∕ 我 們 （ 申 請 人 姓 名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現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4 ( 1 ) ( b )條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

第 3 1 條 的 規 定，呈 交 本 表 格 予 你 保 管，並 請 視 乎 情 況 作 出 考 慮，

在 有 關 的 建 議 書 獲 批 准 時 ， 同 步 同 意 本 人 在 （ 地 區 與 街 道 名 稱

及 門 牌 號 數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即 （ 地 段 編 號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 詳 見 第 2 段 所 述 的 圖 則 ） 展 開 下 列 建 築 工 程 ：  

*  簡 單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∕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∕ 排 水 工 程

∕ 幕 牆 工 程 ∕ 覆 蓋 層 工 程 ∕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築 工 程  
 

2 .  本 人 確 證 ， 在 與 本 表 格 一 併 提 交 的 圖 則 （ 圖 則 編 號 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上 顯 示 並 擬 在 上 址 進 行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符 合 下 列 準 則 ：  
 

I  一 般 準 則     
 是 否  

( a )  擬 議 工 程 不 涉 及 基 礎 工 程 （ 開 挖 深 度 不 超 逾 4 . 5 米

的 擴 展 基 腳 工 程 除 外 ）， 及 ∕ 或 不 涉 及 具 有 顯 著 岩

土 成 分 的 工 程 ；  
 

  

( b )  進 行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不 會 涉 及 任 何 在 擬 議 工 程 展 開   



前 必 須 完 成 至 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的 預 防 工 程 或

其 他 安 全 措 施 ；  
 

( c )  已 呈 交《 建 築 物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8 條 訂 明 的 所 有

圖 則 和 文 件 ， 以 供 審 批 ； 及  
 

  

( d )  已 呈 交 關 於 申 請 施 工 同 意 的 所 有 必 須 輔 證 資 料 ／

文 件 。（ 視 乎 情 況 ， 輔 證 資 料 ／ 文 件 可 包 括 地 盤 監

工 計 劃 書、臨 時 圍 板 圖 則 或 其 他 輔 證 文 件，例 如《 認

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2 4 9 要 求 的 測

試 報 告 或 結 構 評 估 報 告 。 就 幕 牆 工 程 而 言 ，《 認 可

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1 0 6 所 要 求 的 符

合 規 定 證 明 書 和 其 他 測 試 報 告 可 在 申 請 佔 用 許 可

證 前 呈 交 。 ）  

  

 
 

I I 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特 定 準 則  
  

 是 否  
( a )  擬 建 的 建 築 物 是 供 一 般 貯 存 用 途 的 倉 庫，高 度 不 超

逾 兩 層 ， 而 且 沒 有 地 庫 ；  
 

  

( b )  有 關 地 盤 屬 甲 類、乙 類 或 丙 類 地 盤，並 設 有 符 合《 建

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1 D 條 和 《 消 防 和 救 援 進

出 途 徑 守 則 》 的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；  
 

 

( c )  建 築 物 內 任 何 隔 室 的 體 積 均 不 超 逾 7  0 0 0 立 方 米  
 

  

 
3 .   本 人 明 白 ， 假 如 擬 議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圖 則 和 文 件 不 獲 批

准 ， 此 提 出 同 意 展 開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 將 不 獲 考 慮 。 本 人 亦 明

白 及 同 意 ， 就《 建 築 物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3 2 ( 3 )條 而 言 ， 此 提 出 同

意 展 開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 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圖

則 的 當 天 生 效，或 在 當 作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給 予 批 准 的 當 天 生 效（ 如

適 用 者 ）。  
 
 

簽 署  
 
 

簽 署 人 身 分  



 
4 .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填 寫  
 

圖 則 類 別  批 准 圖 則 日 期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檔 號

   
   
   
   
   

 
備 註 ： 參 考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7 2 第 3 1 段  
 
*  删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( 2 0 0 8 年 1 2 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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